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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衝擊，所以有很多的措施。對於他們的措施，其實我們都只是拿來看，日本其實也做了很多

防衛，比如在貿易談判過程並沒有完全開放，只是做局部性開放，這個開放是可忍受的，同時

有一些應對措施，讓開放所產生的影響不會那麼大，這些都是我們未來要學習並且建立的方式

。 

周陳委員秀霞：院長說的很對，目前我們國內作法是只有對地補助和計畫收購，這樣是不夠的，我

們一定要有其他的配套措施來因應。院長剛才提及日本，日本在 2014 年時，稻米出口才 193 億

日幣，但在面臨 TPP 挑戰時，他們很清楚必須要踏出去，所以訂下目標，即 2020 年要達到 600

億日幣，就像院長所講的，這是我們要學習的地方。 

林院長全：是的，他們在提升稻米競爭力方面會做一些努力，當然不免有一些產品到國際市場賣時

要有一些其他救濟措施，這是全套的。而且這裡面還牽涉到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溝通，讓他們瞭

解這方面的資訊，就是要知道風險所在，這也非常重要。 

周陳委員秀霞：對於這個問題，本席會持續追蹤政府的執行進度和成效，因為這是關係到百姓肚子

的事情。 

林院長全：當然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在此也要特別向周陳委員說明，不管簽署任何大型經貿協

議或是加入貿易組織，這都是很大的事情，不會很快發生，一定會有時間表，在這個之前，我

們會建立相關的制度。 

周陳委員秀霞：因為新政府才滿月不久，我們還是會給你時間。 

林院長全：是的，而且有些制度配套是需要立法的，對這部分也要充分說明。 

周陳委員秀霞：像越南也是一樣，越南政府就很清楚說他們沒有宏觀的布局和生產的管控能力，因

此他們找國際公司來進行生產和銷售布局的管理，建構整個系統，扶植產業和分享利潤。以火

龍果為例，他們在 2003 年的火龍果產值才 1.7 億，過了 10 年以後，到了 2014 年，他們的產值

外銷中國高達 159 億；反觀臺灣在 2003 年的產值只有 350 萬，10 年以後，外銷到中國的只有

1,400 萬，為什麼會差這麼多？ 

林院長全：這個部分請曹主委說明。 

曹主任委員啟鴻：越南是用整個國家的力量，他們有社會主義系統，所以整個生產區規劃得非常好

，從採收到倉儲，完全整套。而臺灣很多都是小農，各自在搶時間，只要價錢好就拚命種，所

以我們的單價比越南多出將近 10 倍，品質也很好。就我們外銷數量的價格，委員的數據可能有

錯誤，事實上，我們外銷量也不差，尤其是銷到中東，像現在剛好碰到中國大陸盛產，他們甚

至就把很多的稻米丟棄到河裡面，所以我們要對於市場要有所掌握，針對那些產地，包括越南

、馬來西亞，還有中國大陸的廣西、海南島，就我的了解，他們種得太多了。 

周陳委員秀霞：如果是好的，我們就拿來當作借鏡，好不好？ 

曹主任委員啟鴻：好。謝謝。 

主席：謝謝周陳委員，謝謝林院長。 

請高委員志鵬質詢，詢答時間 15 分鐘。 

高委員志鵬：（15 時 50 分）主席、行政院林院長、各部會首長、各位同仁。今天大家還是很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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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航的事情，各位都知道，華航是國營事業，董事長、總經理不具公務人員身分，所以未來不

管是對孫洪祥董事長或是這次引起最大爭議的張有恆總經理，政府好像無法將其移送懲戒或是

採取等同於公務人員的相關處置，對於這樣的情況，行政院有想過要如何因應嗎？比方說修法

或是在聘任的過程中設有一些防範措施等。事實上，他們的想法可能是若你們不給他們當董事

長、總經理，大不了就是下台，然後下台前他們就來亂搞，像這次就搞出這麼大的事情來，反

正政府對他們也無可奈何、反正一交接他們就可以拍拍屁股走人了，對此，政府有何因應措施

？包括修法或是有一些防範措施，事實上，他們還是有接受政府的委任，還是要盡善良管理人

的義務，所以在這方面上，他們有無背信或是可以向他們求償呢？總之，對於這部分，行政院

有無做一些模擬呢？ 

主席：請行政院林院長答復。 

林院長全：（15 時 52 分）主席、各位委員。基本上，華航是一家民營公司，政府只是最大的股東

，而且政府擁有的股權在整個結構占比來說，也不是那麼多，即主要股東都是民間的小股東，

加上又是上市櫃公司，所以公司治理基本上要遵守上市櫃的相關規則，如果其負責人或是經理

人有背信或其他行為，當然就會追究其法律責任；如果沒有的話，這時就只能就其工作績效、

表現來予以考量。再來，董事長、總經理是由董事會選舉產生的，但是因為公股占有比較多的

董監事席位，可以推派董事長，所以即使何煖軒擔任董事長，也是要經過董事會同意，並不是

只要我們推派，他就一定當得成，只是目前公股代表是比較多的，所以可以確認他的當選是有

效的。 

高委員志鵬：但大部分民眾不太知道這些股權方面的問題，反正就覺得華航是國家的，然後董事長

、總經理也都是政府派任的，雖然他們是馬政府時代指派的董事長、總經理，但還是跟民營公

司一樣適用公司法。現在看起來最大的懲罰就是讓他們走人，可是他們本來就要走人了，所以

根本沒有什麼方式可以處置他們。若他們是公務人員，即便下台了，還有可能被彈劾或是移送

公懲會，可是以目前的狀況來看，根本沒有什麼方式可以來處置他們。 

林院長全：工研院也不會有彈劾的問題，彈劾應該只有政府的…… 

高委員志鵬：所以就是沒有啊！即便是國營事業，也不一定可以有所處置，所以這部分未來要如何

防範？還是以後想辦法不要找這種人來當董事長、總經理，畢竟這也是一種做法。 

林院長全：這裡面有兩種不同的說法，一種是政府應該退出公營事業的經營，儘量讓它民營化，但

政府如果都退出的話，因為臺灣市場很多企業家族化的情況非常嚴重，加上華航是一家很重要

的航空公司，所以現在並不適合讓它民營化，即讓民間去經營管理。換言之，雖然已經民營化

，但是政府還是擁有其股權，此舉是希望可以穩定其經營階層，但是他們所有的做法，還是要

比照上市櫃公司。 

高委員志鵬：我們都知道新加坡有一家淡馬錫公司，他們有很多的基金及投資，一定程度也整合了

新加坡所有的國營事業，不像我們的國營事業分散在好幾個部會之下，像華航就是屬於交通部

、菸酒公司就是屬於財政部，有沒有可能就這些國營事業來做一個整體的規劃呢？比方說到中

油加油有時會送水，但目前送的水是他們自己買的，並沒有考慮改送台糖或是台鹽的水，但這

些都是國營事業啊！像這樣的整合以前都沒有去做，所以針對這個部分，有沒有可能行政院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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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改造時，讓所有的國營事業能夠一個所謂總管理處的單位，隸屬於行政院，就一些簡單的

事項來做一些基本的推動，並以淡馬錫的模式來當成是最終目標，換言之，關於這部分，政府

有什麼可以做的？ 

林院長全：這部分可以開放來討論，不過，其實經濟部有一個國營事業管理委員會，管理經濟部所

屬國營事業，但其管理成效顯然跟淡馬錫是不一樣的，然而新加坡整個國家體制是很特別的，

可是不表示將他們成功的案例移植到臺灣仍是會成功的。事實上，現階段國營事業管理的問題

，其實是有很多不同的爭議，不過委員方才的想法，我們是可以公開來討論一下，可是現階段

來看，我也不敢說會去成立類似淡馬錫的控股公司，然後把所有國營事業都納入…… 

高委員志鵬：可否去做一些研究？像方才我提的例子，院長聽了以後也點頭，同樣都是送水，還不

如考慮送同為國營事業台糖、台鹽的水。 

林院長全：我跟委員舉一個例子，如果中油公司送的是台鹽的水，某種程度是肥水不落外人田，但

缺點是若台鹽知道中油會來買水，他們的生產效率就不會很高，因為市場沒有競爭，所以這是

一個管理上的盲點，該怎麼分、該怎麼合及怎麼做才會有競爭，這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 

高委員志鵬：至少值得研究一下。 

林院長全：當然，我們可以持續來研究這個問題。 

高委員志鵬：還有，目前有兩派說法，其中一派認為國營事業應該完全民營，政府不應該介入，所

以本席要來談談電業自由化的問題。首先，為何特務出身的普丁可以當上俄羅斯的總理、擁有

1.3 兆臺幣的資產呢？事實上，這是因為沒有做好轉型正義，讓整個國家龐大的資產落入私人的

手裡，就是普丁崛起的原因。這不是我說的，是今年 1 月時 BBC 訪問美國財政部次長舒賓所提

到的，他說普丁把國家能源建設等國家資產都給效忠他的人，沒有效忠的人就被排除在外，也

就是利用威權時期對國家資產的獨占權來舞弊，甚至來圖利的他的盟友、鞏固他的權力。「獨

裁者的進化」這本書，談的就是這個，不曉得院長有無讀過這本書？ 

對此，我認為也是轉型正義的一部分，也就是國家能源資產長期被少數人給獨占，像我們的

電業法是在 1947 年制定的，到現在已經有 69 年的時間了，表示臺灣電力戒嚴長達 69 年。我們

當然不能否認台電身為國營事業，至今都很穩定的供應電力給臺灣的建設所用，但是現階段來

看，它長期壟斷臺灣的電力市場，變成一個結構龐大、失控的能源怪獸。像台電的鉅額虧損、

弊案叢生，甚至檯面上、檯面下阻礙電業自由化及再生能源的發展，用缺電及核能綁架臺灣的

電力市場。我們現在要求台電的改革，不是像之前油電雙漲時所成立的績效管理委員會就能夠

改革，而是在能源的部分也要推動轉型正義，這個會期我們推動了很多轉型正義的法案，請問

院長是否認為電業自由化也是一種能源的轉型正義？ 

林院長全：我同意電力市場自由化有必要進一步執行。 

高委員志鵬：如果藉由電業自由化及電業法修正協助臺灣進行改革算是轉型正義的一部分，我們知

道行政院將會在 7 月份的院會開始討論電業法的修正案，我亦於這個會期送出電業法修正案，

希望在 9 月時能與行政院版一併在下個會期討論。電業法大概有 2 個不同的版本，一是馬政府

時期的行政院版，一是之前民進黨團提出的版本，兩者間的差異除了時間之外，重點大概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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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電、配電的電力結構是否要拆解，馬政府版是拆解發電、電力網、售電，以電力調度中心的

方式進行；民進黨版則是要將發電、輸電、配電及售電全部拆開，甚至是以電力交易所的形式

進行。請問新版的行政院版傾向哪一種版本？簡單來說，發電的部分要自由化絕對沒有問題，

對嗎？ 

林院長全：是的。 

高委員志鵬：輸電的部分還是由台電負責高壓的輸送，這也沒有問題對不對？ 

林院長全：輸電的部分不太可能由好幾家負責。因為電業法經濟部尚在研議中，如果有需要，是不

是請李部長向您說明？ 

高委員志鵬：再來是配電的部分，我知道這會有一定的爭議，台電一定會爭取。針對電業自由化的

爭議，一個是會民營化，還有一種說法是，電業自由化後會因為自然寡占的特性變為財團化，

而後就會漫天喊價，這也是台電的說法。請問能不能考慮讓地方政府與民間合夥經營地方電業

？因為地方政府可以根據該地區產業及能源的特性發展綠能產業，例如宜蘭的地熱、雲林及屏

東可結合沼氣、彰化想打造風力營運中心、雲林想籌辦自己的電業公司等等，請問院長是否同

意這樣的作法，讓地方政府也能經營電業，增加地方的財源，並加速分散式電網的建設，讓輸

、配電分離？如此透過地方政府的協助，並根據各地的特色與需要分散電網的建設。這當然不

是一蹴可幾，請問這是不是一個可行的方向？ 

林院長全：謝謝高委員的指教，我想您講的是非常正確的方向，這些都是綠能，我們也希望將來有

更多民間的發電業者願意加入這個行業。 

高委員志鵬：我希望他們能與地方政府結合，可以嗎？ 

林院長全：是的，當然。 

高委員志鵬：電業自由化會遇到的問題是市場機制可能還是會選擇最便宜的發電，也就是核能或是

火力這些高污染源的發電方式還是會成為市場的主流，再生能源反而會因為成本的因素而被抑

制。有一種作法是課徵能源稅，或是院長曾提過更高階的綠稅，整合所有的能源稅、空污稅及

燃料稅等，當然院長提過絕對不加稅，依據租稅中立的原則，國外在課徵能源稅時會在所得稅

或其他的稅上彌補民眾，整體而言，不會增加民眾的稅收。請問院長是否同意朝這個方向規劃

？ 

林院長全：之前我也曾經提過，以目前的經濟情況來說，我們不太可能有大型的稅制改革，而且因

為財政狀況非常拮据，我們希望能在局部微調而不明顯影響稅收的情況下做改善。您提到的部

分都算是比較重要的稅制改革，即使沒有影響總稅收，但一增一減的幅度很大，所以仍然是很

重要的事情，對經濟的衝擊也必須審慎評估。因此，現階段我們還沒有到要採取行動的階段，

但是我們可以評估，我也都認同委員所講的方向，可是這可能不是短期可以做到的目標。 

高委員志鵬：最後，前行政院長張善政認為推動轉型正義不會為臺灣增加 GDP，但我們認為能源

的轉型正義真正可以刺激臺灣經濟的發展，例如 Google 及 Apple 都希望能利用百分之百的再生

能源，但是我禮拜三質詢時才提過，Google 因為臺灣的電不夠綠，所有的電都混在一起，所以

後來決定不買了；而且現在很多電子業的買家也因為碳足跡的問題撤回買單。如果因為電業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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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化、因為推動能源的轉型正義，可以讓這些買家成交，那麼轉型正義也可以產生 GDP，請問

院長是否同意能源的轉型正義也可以刺激 GDP 的產生？ 

主席：高委員的質詢時間已到，請行政院再以書面答復高委員。 

林委員俊憲提出書面質詢，請行政院以書面答復；並列入紀錄、刊登公報。 

林委員俊憲書面質詢： 

主題：我國經濟發展的危機與對策 

一、我國經濟發展現況 

新政府上任至今僅月餘時間，但要面對的是民眾對於各項改革的深切期待，特別是提振國內

經濟多年來低迷衰退的景況，更是執政團隊必須殫精竭慮提出良策解決的首要考驗，情勢之嚴

峻不容輕忽。 

根據財政部在本月 7 日所公布的 5 月份進出口統計資料，5 月份出口總值 235.4 億美元，月增

5.8%，但因去年基數較高，因此與去年同期相比出口仍衰退 9.6%，使得台灣出口已連續 16 個月

年衰退，在上個月已超越金融海嘯，並續寫台灣出口最長負成長紀錄。今年累計 1 至 5 月出口

1,084.5 億美元，較上年同期足足減少了 10.5%。 

此外，對於今年台灣經濟成長率的預測，行政院主計總處從一開始的 2.32 下修到 1.06；中華

經濟研究院則是下修到 1.36；台灣經濟研究院也下修到了 1.27，各種預測數據都顯示，國內經

濟仍受到全球景氣復甦緩慢的牽動影響，短期內難有回溫跡象，甚至全年成長率低於 1 的慘況

，都已經不能全然排除。 

二、全球經濟趨勢仍低迷 

根據世界經濟論壇（WEF）所言，2016 年對全球經濟而言，是既艱困又充滿挑戰的一年，雖

然美國和英國都在復甦中，但並沒有太強勁。歐元區的擴張政策對於支持未來的成長仍然可以

期待，美國與歐洲的投資都很低，生產成長非常疲軟，出口對復甦只貢獻了一小部分，同時亞

洲和世界的貿易成長放緩，甚至可能比 GDP 的成長更緩慢。 

綜觀各項發展數據顯示，全球景氣雖然逐步走穩，但復甦仍不如預期，使得整體國際情勢趨

於保守，這也是今年以來國際預測機構相繼下修 2016 全年全球經濟成長率預測的緣由。 

三、兩岸經貿情勢仍未明朗 

中國政府以一中原則為前提，施壓我方新政府接受並不存在的「九二共識」，並且將手段全

面擴及到兩岸各項交流事務上，尤其是台灣所倚賴的經貿發展利益。今年一到四月的兩岸貿易

額為 344.7 億美元，比去年同期減少了百分之十，來台觀光客也大幅緊縮，雖然我方整體觀光人

數仍維持正成長，但畢竟維持雙方正常化交流，仍對我方長遠經貿發展以及區域穩定有益。 

四、區域經濟下的邊緣化危機 

區域經濟合作已是世界經貿發展主流，對台灣而言，目前最重要的是尋求對策如何能加入兩

大亞太自由貿易組織，一個是中國具決定性影響的 RCE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另一個是

由美國主導的 TPP《跨太平洋夥伴協定》。 

以 TPP 為例，目前 12 個成員國占我國貿易總值（進口加出口值）約為 24%，超過我國與中國


